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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用制冷压力容器技术条件

    本标准适用于船舶运输冷藏货的制冷装置、采用以制冷剂R717(氨)R12和R22的钢制焊接压力
容器及壳管式换热器 (贮液器、冷凝器、蒸发器、中间冷却器⋯⋯等)。对于船舶空调装置及小型伙
食冷藏装置的制冷用钢制焊接压力容器及壳管式换热器亦可参照执行。
    船用制冷压力容器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还应符合图样要求，并且必须符合1983年《钢质海

船人级与建造规范》 (以下简称“海船规范”)的有关规定。
    本标准不适用于下列各类容器:

    a. 其他标准规定的压力容器;

    b. 设计压力大于2.454MPa (25kgf/cm2)的压力容器，贮藏制冷剂的钢瓶，

;一
壳体内径在160m m以下的容器;

容积V小于25L的容器。

1 技术要求

  1.1船用制冷压力容器的设计、制造和安装都应保证船舶在发生以下最大角度倾斜情况时，仍能正
常工作:

    a. 长期横倾15̀,

    b. 长期纵倾5。;
    c. 横摇22.50,

    d. 纵摇7.500
  1.2 船用制冷压力容器均应装设串连安装的安全膜片和安全阀。氟利昂制冷系统其容量在100 L以
下的容器，可采用熔点为65℃的易熔塞代替安全膜片及安全阀。压力容器的安全阀和安全膜片的开启
或爆破压力应不大于表1的规定。

                                                  表 1

诀，曙*尖 R717OK) R12 R22

MPa (kgf/cm')

冷凝器及贮液器

1.72

(17.5)

  1.03

(10.5)

  1.72

(17.5 )

中间容器及蒸发器

  1 .37

(14.0)

  0.69

( 7.0 )

    1.37

(14.0 )

船用制冷压力容器的设计压力应不小于表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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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制 冷 荆 设 计 压 力 ，MPa (kgf/cm')

R717(氮) 1.72(17.5)

R12 1.03(10.5)

R22 1.72(17.5)

  1二 船用制冷压力容器构件的许用应力 〔o)，应按 (1)一((6)式确定，取其小值:
    a. 金属温度小于及等于50℃时

                                      (o) =0,盯2.7···········⋯⋯”·················⋯⋯ (1)

                                          C0,) =0,9/1.8 ...........................................(2)

    b. 金属温度大于50℃时

                                      (0,〕二a,/2.7----。·························.....⋯⋯ (3)

                                    C0,) =0,./1.8............................................(4)
                                      〔口〕二0;/1.7··，··································⋯⋯ (5)

                              (0,〕二。甘1.7 ...............................·....⋯⋯(6)
式中:Orb— 材料在环境温度下标定抗拉强度下限值，N/mmz (kgf/mmz);

    o,— 材料在环境温度下标定屈服强度，N/mmz (kgf/mmz);
    毗— 材料在构件金属温度下标定屈服强度或0.2%的条件屈服强度，N/mmz (kgf/mmz);
    oh一 材料在构件金属温度下10 'h平均破断应力，N/mmz (kgf/mm')。

  1.‘ 容器构件的焊缝强度系数应按“海船规范”规定选取，其数值等于。.85.
  1二 压力容器的构件强度应按 “海船规范”第二篇第六章第二节有关的强度计算公式进行计算。

材料要 求

  2.1制造船用制冷压力容器用的钢板其标定抗拉强度下限值不得超过430N/mm' (44kgf/mm'),
若受压容器的筒体由钢管制成，则所用的钢管应为无缝钢管。
  2.2 船用制冷压力容器用的钢板，均应采用镇静钢，并由经验船部门认可的钢厂生产和盖有验船部
门的认可标记。

  2.3 船用制冷压力容器用钢板需有材料试样，所选取的一套试样应包括:
    a. 拉力试样1个;
    七. 冷弯试样1个;

    c. 冲击试样一组3个。

    d. 形变时效试样一组3个;

    e. 断口检查试样1个。

  2.4 船用制冷压力容器用钢板的材料应符合“海船规范”第八篇第四章第二节的有关规定。当采用
上述规定以外的碳钢和碳锰钢时，经验船部门同意，可按锅炉钢板国家标准G B 713-72或国际标准验
收 。

  2.5 受压容器用钢材的拉力试验、冷弯试验、冲击试验和形变时效试验应按“海船规范”第八篇第
四章第二节的规定进行，所有试验结果应符合表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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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钢

级

板厚或

直 径

  m m

  抗拉强度

      口e

  N/mm'

(kgf/mm')

  屈服强度

        口.

  N/mms

(kgf/mm')

伸长率

  J。

  %

V形缺口平均
  冲击功
        1

  (kgf-m)

形变时效值

      1

(kgf"m)

  冷奇1800

d二弯心直径

0二试样厚度
不 小 于

360

4 -20

21 -40

360-480

(37-49)

225(23)

215(22)

28

27 (272.9)
15.5

(1.6)

d二a

410

6 ̂-16

17-25

26一36

410 -530

(42 -54)

245(25)

235(24)

225(23)

26

25

24

  27

(2.8)

15.5

(1.6)

d= 2a

  2.6 受压容器用的钢板不得有裂缝、结疤、折益、夹杂和分层，但允许表面有不妨碍检查的薄氧化
铁皮、铁锈和由于压人氧化铁皮所造成的轻微粗糙、划痕以及轧辊造成的网纹。

  2.7 冷凝器管子应用耐蚀的材料制成。对用于R12, R22制冷剂的冷凝器，管子应用耐海水腐蚀的铝
黄铜或锡黄铜制成。氨冷凝器的管子应采用无缝钢管，管子内壁不得镀锌，严禁使用铜管和其他有色
金属 管。

  2.8 采用铜管的冷凝器管子，应按同一牌号，同一尺寸和同一热处理方法为一批。每批不超过300根。
其管子的检验项目和取样数量如下:
  (如要酌情减少下列检验项目，应取得脸船部门的同意)。
    a. 化学成分— 按炉取样，

    b，拉力试验— 每批取试样一个.
    c. 压扁试验— 每批取试样一个;

    d. 扩口试验— 每批取试样一个，
    e 腐蚀试验— 每批取试样一个，

    f. 液压试验— 全部管子。

    9. 宏观检查— 每批抽取2根检视。

  2.8 氟利昂冷凝器采用的”一2A铝黄铜管、70一1A锡黄铜管应符合YB 716-78的规定。
  2.10 氨冷凝器采用的无缝钢管应符合Y B 231-70《无缝钢管》的规定。
  2.11 氟利昂蒸发器采用的紫铜管应符合GB 1527-79《拉制铜管》、GB 1528-79《挤制铜管》
的规定。

  2.12 氟利昂冷凝器管子的试验和检验方法:

  2.12.， 压扁试验。应将管子试样压扁至管子内表面相碰为止，在压扁的试样上应没有破裂和裂纹。
  2.12.2 扩口试验。扩口试验的冲头应为45“夹角，将管子端部外径扩大30 ，管子扩大部分不得有
破裂和裂纹。

  2.12.3 腐蚀试验方法如下:

    a. 自每批管子中割取一段长度为150mm的管子作为试样。
    b. 将试样浸人硝酸亚汞溶液中，保持2 ho
    c. 自溶液中取出试样用5 -10倍放大镜观察，应无裂缝。

  2.12.4 液压试验，应符合YB 716-78《热交换器用黄铜管》的规定。
  2.12.5 宏观检查，检查内容应符合Y B 716-78的规定。
  之.招 冷凝器的管板接触海水的部分可用耐蚀的锡黄铜，铅黄铜，锰黄铜材料等组成，材料的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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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和机械性能符合表4、5的规定。
表 4

牌 号 Cu Pb Zn Sn M n

HP b 59一1 57-60 0.8一 1.9 余量

HS n 62一1 61 -63 余量 6.7一 1.1

HM n 58一2 57 -60 余量 1 -2

表 5

牌 号

材 料

状 态

  抗拉强度 o6
MPa(kgf/mm})

伸长率 氏
    %

不小 于

H Pb 59 一 1 软 390(40) 45

HSn 62 一 1 软 390(40) 40

HMn 58一 2 软 390(40) 40

HPb 59一 1 硬 640(65) 16

HSn 62一 1 硬 690(70 4

HM n 58一 2 硬 690(70 10

  2.14 为了防止海水对冷凝器水盖的腐蚀，应在冷凝器水盖内装设锌块或锌板，其表面积不少于水
盖与海水接触面积的0.01-0.02倍。

3 工艺要求

  3.1 容器的制造应按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工艺守则及有关技术文件的规定进行。

  3.2 形成及坡口加工

  3.2.1壳体、封头及其他受压部位应以机械冷加工或热加工成型。不论加热与否，均不得使用锤击
成形，以免损伤其材质。

  3.2.2 压力容器各构件焊缝的边缘，应有良好的坡口和间隙。坡口加工可用气割、机加工、凿削或

打磨。当采用气割时，割口应用砂轮打磨平，以去除所有烧伤的金属、切口、熔渣和氧化物。
  3.3 封 头

  3.3.1 封头直径《1000m m时，不允许由两块钢板拼接。直径大于1000m m的封头，允许由两块钢
板对接制成时，对接焊缝距封头中心线应小于114 DN，见图1。
  3.3.2椭圆形封头的最小壁厚应不小于图样厚度的90 。部分加长直边长度的封头，最小壁厚不得
小于图样厚度的85% a

  3.3.3 椭圆形、蝶形封头主要尺寸偏差应按图2和表6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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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m m

封头公称直径
      DN

直径偏差
  JDN

最大最小直径差
              e

表面凹凸度
          c

曲面高度偏差

    dh,

直边高度偏差

    ehZ

< 800 士 2 2 2 士 4

上;800-1200 士 3 4 3 士 6

1300- 1600 士 4 6 4 士 8

                                                图 2

  3.3.4捕圆形、蝶形封头直边部分的纵向皱折深度不得大于1.5m m ,
  8.4 筒体

  3.4.1 筒体的纵向和环向主焊缝，除另有规定者外，均应采用全部焊透的对接焊，焊缝应为双面焊。
如因结构特殊，确实无法进行封底焊时，经验船部门同意，亦可允许安装垫板进行焊接，但垫板的材
料应与筒体板的材料相同。
  3.4.2 在纵缝或环缝处的板面之间，于任何一点上的错边量b应不大于板厚:的10% (图3)。

  3.4.3 对接纵焊缝处形成的棱角度EGO.Is+ 2 mm.
    注:纵焊缝的棱角度用内样板或外样板检查，当DN>400mm时，样板弦长a=300mm; DN<400mm时，a二

        150 m m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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肴3舜树。叙                                                图 4

  3.4.‘ 检查筒体的圆度时，对在同一横截面上测得的最大和最小内径之间的差值不超过表7的规定。
有开孔补强时，应距补强圈边缘loom m以外的位置测量。

  3.4.5 筒体外形轮廓偏差可利用“设计线型量规”测量。“设计线型量规”的弦长等于筒体名义内
径的1/4。测量时，用量规实测与筒体轮廓的差值x(图5)。此项差值应符合表7的规定。

                                                  表 7                                         mm

容器公称内径 最大和最小内径差值 外形轮脚的最大偏差

< 300

            《内径的 1%

1.2

1.6> 300< 460

) 460< 600 2.4

> 600< 900 3.2

> 900 < 1220 4.0

>1220<1520 4.8

二‘管板 x一偏差值，D }简体名义外径，t-筒体壁厚
3.5.1 管板不得拼接，换热管 (除盘管、u形管外)不得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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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 胀接的管板孔表面不允许有贯通的纵向或螺旋向刻痕等影响密封性能的缺陷。管板孔表面的
光洁度不低于0 3。胀接的管板孔两端不能有锐角，钻孔后应去掉管孔周围的毛刺。

  :肠.吕管板与管子的连接
  3.5.3.官 管板与管子的焊接固定结构

    为保证管壳式换热器长期使用时，制冷剂工质不会向外漏泄，对于民用船舶管子与管板的固定可
以焊接或胀管，但应优先采用焊接固定结构。对于铝黄铜管与双金属管板的焊接固定工艺应按有关的

焊接工艺规程进行。

  吕⋯ a.2 胀管结构

    胀管工艺应符合下列要求:

    二 管子两端的胀管处应进行退火处理，退火部分的长度应比管板厚度大80--100mm,
    b. 管子胀管端若退火处理后，在退火部位的长度上打磨至发出金属光泽，不允许有贯通的纵向

裂痕，只允许有深度不超过。.lmm的横向沟槽。

    c. 胀管前管板孔和管端外表面应经彻底清理，不得有铁屑、污物、油类或铁锈等存在。
    d. 胀接完毕后，由管子的胀口转人未胀部分应平滑过渡，应无明显棱角，无任何切痕、凹坑及

沟槽。胀口渗漏时允许重胀，但重胀次数不得超过两次。

  a二 法兰

  3.8.1管路法兰的加工按J B 74一85-59《管路法兰》标准的规定，或按石油、化工部部颁标准的规
定。制造厂经实际使用证明结构合理、安全可靠的法兰也可选用。
  3.6.2 容器法兰的加工按JB 1157一1160-82《压力容器法兰》标准的规定。

  3.6.3船用压力容器水管路法兰应符合GB 573-65《船用搭焊钢法兰》和GB 581-76《船用扁
圆形焊接钢法兰》的规定。

  a.7 组 装

  3.7.1对接焊接等厚钢板时，环焊缝对口错边量应符合以下规定 (图6):
    二 壁厚s<6mm时 错边量b<25%s

    b. 壁厚6 <s<1Omm时 b<20% s

    c. 壁厚:>10mm时 b<10%s+lmm

  3.7.2 对接环焊缝处形成的棱角度E<O.ls+2mm

    注:环焊缝的梭角度用长度不小于300m m的检查尺检查 (图 7)。

图 6

叻 叶户1
                                                图 7

  3.7.3 筒体直线度不得超过筒体长度的2/1000。对带折流板的壳管式换热器，当筒体长度<6m

时，其绝对值不大于4.5m m ,
    注:筒体直线度检查是在通过中心线的水平和垂直面即沿00,900, 1800,270。四个部位拉40.5m m细钢丝测B,

        侧最的位置离纵焊缝的距离不小于l00mm。当筒体厚度不同时，计算直线度的值应减去厚度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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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7. 4 组装对接时，不应采用十字焊缝。相邻筒节的纵焊缝距离或封头焊缝的端点与相邻筒体纵焊
缝距离应不小于loom m a

  3.7.5 制造中应避免钢板表面的机械损伤，对严重的尖锐伤痕应进行修磨，使其圆滑过渡。冷卷筒
体修磨处的深度不得超过钢板厚度的5%。
  3.7二 法兰面应垂直于接管或筒体的主轴中心线。安装接管法兰应保证法兰面的水平或垂直 (有特
殊要求的按图样规定)，其偏差均不得超过法兰外径的1% (法兰外径小于loom m时，按100mm计

算)且不大于3mmo
  3.了.了接管法兰螺栓通孔不应和筒体主轴中心线相重合，应对称地分布在它的两侧 (图8)，有特
殊要求时，应在图样上注明。

  3.7.8.容器内件和筒体焊接的焊缝边缘与筒体环焊缝边缘的距离应不小于50mmo
  3.7.9容器上凡被补强圈、支座、垫板等覆盖的焊缝，均应打磨至与母材齐平。
  3.7.10 机械加工件表面的未注公差尺寸按GB 1804-79《公差与配合 未注公差尺寸的极限偏差》
中公差等级的IT 14的规定，非机械加工表面的未注公差尺寸按公差等级IT 16的规定。
    若未注尺寸公差为长度尺寸时，则长度尺寸的公差为士专ITa

图 8

4 焊接要求

  4.1 容器的施焊必须由船检局考核获得有效焊工合格证的焊工承担。

  4.2 焊接时应采用由船检局认可的焊接材料。
  4.3 容器施焊前应根据图样技术要求以及施焊单位评定合格的悍接工艺，制订容器的焊接工艺规程。

焊工必须严格遵守该规程。
  4.4 凡施焊单位首次焊接的钢件，首次采用的焊接材料和焊接方法以及改变已经评定合格的焊接工
艺，均应在容器施焊前进行焊接工艺认可。焊接工艺认可试验应在验船师参加下进行，试验结果应取

得验船部门的认可。

  4.5 待焊表面应没有氧化皮铁屑、油脂、水分以及其他有害物质。
  4二 容器的施焊环境参照如下规定:
  4.6.1 当焊接环境出现下列任一情况时，若无有效防护措施，禁止施焊:

    二 风速大于或等于lom /s;
    b. 相对湿度大于90%;
    c. 下雨，

    d. 下 雪。

  4.6.2 当焊件温度低于。℃时，应考虑在始焊处loom m范围内预热到手能感觉温暖的温度(约
15C)。

  4.7 对接 悍缝的加强高度按 表 8、图 9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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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焊缝深度 SO.)

焊缝加强高度 e(亡，)

手 工 焊 自 动 焊

< 12 0 -1.5 0 ~ 4

12<s<25 0-2.5 0 ~ 4

注:焊缝深度:对单面焊为母材厚度，对双面焊为坡口直边部分中点至母材表面的深度，两侧分别计算。

                                                图 9

    角焊缝的焊脚高度，在图样无规定时，取等于施焊件中较薄者之厚度。对补强圈的焊脚高度，当
补强圈的厚度s,>8 mm时，其焊脚高度等于。.7s,，且不少于8mmo
  4.8 焊缝内、外表面的外观应符合以下规定。
  4.8.1焊缝及热影响区表面不得有裂缝、气孔、弧坑和夹渣等缺陷。
  4.8.2 焊缝咬边深度不得大于0.5mm，咬边连续长度不大于100 m m，焊缝两侧咬边的总长不得超

过该焊缝长度的10%0
  4.8.3 必须将焊缝上的熔渣和两侧的飞溅物清除干净。
  4.8.4 打磨焊缝表面清除缺陷或机械损伤后的厚度，应不小于母材的厚度。
  4.8.‘ 角焊缝应有圆滑过渡至母材的几何形状。

  4二 焊缝返修

  4.9.1 当焊缝上发现有不允许的缺陷，经清除后需要返修时，其返修措施应得到有关方面的同意。

焊缝同一部位的返修次数不宜超过两次。
  4.9.之 对经过两次返修仍不合格的焊缝，如再进行返修，每次均需经制造单位技术总负责人批准。
返修后应将返修次数，部位和返修情况记人容器的质量证明书。

  4.9.吕 施焊后，焊工应在其所焊的焊缝附近打上焊工标记。有特殊要求者，按图样规定。

  4.10 产品焊接试板

  4.10.1 每个压力容器应准备2块试板，每块均能提供4.10.2所要求的一整套试样。试板应和筒体
壳板相连并对齐焊缝，使其焊缝成为筒体壳板纵向焊缝的延续和模拟。焊制试板所用的方法、工艺等

应与焊接纵向焊缝所采用者相同。

    如焊制2块试板有困难时，经验船部门同意，亦可焊制一块试板，其长度除应满足一整套试样外，

还要有能供复试试样的备用长度。

  4.10.2 试板的材料应与产品的母材相一致。试板应按“海船规范”II级压力容器的要求进行试验，
试板的尺寸试样加工和具体试验要求应符合上述规范中第七篇第五章的有关规定。从试板上截取试样

主要试验项目如下:

    二 熔敷金属纵向拉力试样1个;
    b. 焊接接头横向拉力试样1个，

    c. 正、反弯曲试样各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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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硬度试样1个;
    e. 溶敷金属和试板母材的高倍显微照片，焊缝全截面的宏观照片，
    f. 熔敷金属的化学成分;

    9. 试板母材的化学成分。
  4.10.3 试板的焊缝需经100%射线或超声波检查 (两端的舍弃部分除外)。

  4.10二 环缝一般不需焊制试板，但如筒体上仅有环缝时，也可允许焊制模拟试板1块。试板尺寸、
加工和具体试验要求同上。

  4.10.5 试板的焊制应采用低氢型焊条。试板在焊制时应予支撑，以减少其翘曲变形。
  4.10.6 焊接试板的性能要求应符合表9的规定。

                                                  表 9

试 验 项 目 性 能 要 求

熔敷金属的拉力试验 (1)抗拉强度:06

    不小于母材的标定抗拉强度下限值，且不大于母材的标定抗拉强度下限值加上

145MPa (15kgf/mm})

(2)伸长率:

  。  980 - 0-(“ 100 - 06>    21.6 6  (d>    2.2  6  )
    且不低于母材延伸率最小值的80

正弯试验     根据“海船规范”表5.3.5.1选取压头直径和支辊边内间距后，由压头作垂直于

试样加压直至通过支辊使试样完全弯曲为止

反弯试验     试样弯曲后，裂缝或缺陷的大小沿横向侧量不得超过1.5m m s沿纵向测量不得

超过 3mm

焊接接头的横向拉力试验 焊接接头的抗拉强度应不低于母材的标定抗拉强度下限值

宏观检查 不得有未焊透、未熔合、较大的夹渣或其他缺陷

检验规 则

  5.1壳体、封头及其主要受压件的焊缝，经外观检查合格后，再进行本章规定的无损探伤检查。
  5.2除非设计图样另有要求，应按以下规定进行无损探伤检查。
  5.2.1 对接焊缝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须全部做x射线或超声波探伤检查。

    二 进行气压试验的容器焊缝 (设计压力小于2 kgf/cm z的容器除外)。
    b. 用于贮存氨介质且容积大于lm，的容器焊缝。

    c.   p x V >50 OOOL·kgf/cm.=贮液器的焊缝。
    d. 凡被补强圈支座，垫板等覆盖的焊缝以及必须在容器焊缝上开孔，离开孔中心两侧各不少于

1.5倍开孔直径范围的焊缝。

  5.2.2除5.2.1规定之外的对接焊缝允许做局部探伤检查，检查长度不少于焊缝总长度的20 。纵
向焊缝和横向焊缝之间的全部交叉点，必须进行局部探伤检查。

  5.3 x射线拍片检查的灵敏度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采用金属丝型象质计时，在x射线照片上能看到的金属丝最小直径，对焊缝厚度为10一50 m m者

应不大于焊缝厚度的1.5%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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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选择超声波探伤时，还应对超探部位作射线探伤复验。复验长度为焊缝探伤长度的20 ，且不
少于300m m a

  5.5 焊缝射线探伤按GB 3323-82《钢焊缝射线照相及底片等级分类法》，其检查结果纵焊缝为II

级，环焊缝为M级合格。
    焊缝超声波探伤按J B 1152-81《钢制压力容器对接焊缝超声波探伤》的规定，其检查结果纵焊缝为

I级，环焊缝为II级合格。

  5.6 管板、复板、短管等焊缝未经X射线检查者，应作10%磁粉探伤或着色检查的抽查。

  5.7 缺陷修补

    采用超声波探伤或射线探伤，按各自标准均应合格，方可认为合格。经无损探伤后，其焊缝内部
如发现有不允许存在的缺陷时，则应按下述规定进行修补:
    应在第一次射线照片所代表的焊缝长度七，仟选两段作双倍射线复查，如复查合格，则第一次射

线照片上所显示的缺陷应予铲除，并在修补后再次透视检查。如复查结果不合格，则应:
    a. 将第一次射线照片所代表的整个焊缝长度铲除干净，重新焊接并作为新的焊缝再次作射线抽

查，而与此焊缝有关的试板也亦类似进行。

    b. 对所代表的整个焊缝长度进行射线拍片检查，凡有缺陷之处均应修补，并重新通过射线检查。

‘ 试验方法

  6,1 容器制成后必须按图样规定进行压力试验，压力试验分为耐压和气密试验两种。

  6.2 压力试验必须用两个量程相同的并经过校正的压力表。压力表的量程应为试验压力的1.5一2

倍，压力表刻度盘直径不得小于loom m。压力表精度应不低于1.5级。
  6.3 耐 压试验

  6.3.1 可用包括水在内的任何液体进行耐压液压试验，除非这种液体对制冷剂不利时才不可使用。
  6.3.2 液压试验压力应为设计压力的1.5倍，如用液体作耐压试验有困难时，可由气压耐压试验代

替，气压试验压力应为设计压力的1.25倍。
  二3.3 液压试验时，应将容器内部逐渐灌满液体，并在排除空气后，缓慢加压到试验压力。保压10min
后，对所有焊缝和连接部位进行检查，不得有泄漏、异常变形等现象。
  6.3.4液压试验结束时，应该放净容器内全部存液，并进行真空烘干处理。

  6.3.5 液压试验或气压试验时，液体或气体的温度不低于5℃。

  二3.6 气压试验时要有可靠的安全措施。

  6.3.7气压试验可用氮气或于燥、洁净空气进行。
  6.3二 气压试验时，容器放在水池中或外部涂抹发泡液，气体压力应缓慢上升，达到试验压力后，
保压10min后进行检查。不得有泄漏、异常变形等现象。
  .4 气密试验

  6.4.， 在液压试验合格后，方可进行气密试验。试验压力等于容器设计压力。已经做过气压耐压试

验，并经检查合格的容器，可不必再进行气密试验。

  6.4.2气密试验所用气体同6.3.7节，气体温度应不低于5℃。
  6.4.3气密试验时，容器放在水池中，或外部涂抹发泡液。气体压力应缓慢上升至试验压力。保压

10min，然后进行检查，不得有泄漏、异常变形等现象。
  6.5 容器的开于L补强圈应在压力试验以前通人。, 4 --0.5MPa(4一5 kgf/cmI)的压缩空气检查

焊缝质量。

  二6 压力容器制造完工后，工厂根据实际情况充以正压干燥氮气或经专门处理的干燥空气，其最大
压力不超过1.05kgf/cm 2，并立即封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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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备件

    根据本标准的规定，容器应随带下列备件:

    a. 蒸发器、冷凝器的散热管:不少于2%，每台应不少于2根;

    b.液面指示玻璃及垫片:一套;
    c. 水盖垫片:一套;

    d.锌块或锌板:二套;
    e. 安全阀、膜片及易熔塞:

        安全阀装配完整件，每种尺寸各一只;
        安全膜片，每种尺寸各六片;

        易熔塞，每种尺寸各三只。

. 出厂 文件

    容器应有下列出厂文件

  8.1 产品合格证:

    a. 容器型号、名称、出厂编号;

    b. 厂名及商标;

    c. “容器经检验合格、准予出厂”等字样;
    d. 检验人员及负责人签章及日期。

  8.2 质量证明书:
    a. 主要零部件材料的化学成分和机械性能;

    b. 零部件无损探伤结果;

    c. 耐压试验及气密试验结果。

  二3 使用说明书
    a. 用途 ;

    b。 主要规格及技术参数;
    c. 容器外形图 (或照片);

    d. 安装要求;

    e.操作与维护。

， 铭牌

    容器铭牌应固定于容器的明显部位。铭牌内容应包括:

    a. 容器型号、名称、出厂编号;

    b. 制造厂名及商标;

    c. 制造日期;
    d. 设计压力、试验压力;

    e. 设计温度;

    f. 容器重量;

    8. 工作介质;

    h. 重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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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油漆、包装、运翰

    容器的油漆、包装、运输应按IB 2536-80《压力容器油漆、包装、运输》的规定。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全国船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机舱辅机专业组提出，由七0四所归口。
本标准由七0四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汪敏。


